学校食堂外包单位和学校食堂集中供应商准入基本要求

为贯彻教育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三部门联合制定的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，宝山区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托育机构）对学校食堂外包单位和学校食堂集中供应商从食品安全、营养健康管理等方面建立供应遴选平台，通过评价，达到择优入库、择优采购的目标。
一、共性标准和条件：
供餐单位和委托配送单位应为本市登记注册的，注册资本在人民币1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、具有抗风险能力及餐饮服务资质的企业；注册在本区的企业，注册资本可放宽到人民币5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遴选以注册在本区的企业为主要候选单位，同时推荐本市不少于30%的优秀供餐单位和委托配送单位加入，达到以优带面全面提升的工作目标。
二、学校食堂外包单位（以下简称供餐单位）应具备以下食品安全资质及条件：
1.具有从事餐饮服务经历（包括自营或承包），相关单位持本市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，且主体业态为学校食堂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、中央厨房、团体膳食外卖、单位食堂和中型以上饭店。
2.相关单位经上海市食品安全网公示为“放心餐厅”或“放心食堂”；（http：//www.spaq.sh.cn/--食品信息查询--“放心餐厅”“放心食堂”公示信息查询）
3.相关单位经本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，最近一次检查公示结果为良好（笑脸）；（http：//www.spaq.sh.cn/--食品信息查询--食品企业餐饮服务安全等级查询）
4.相关单位近12个月内未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；（http：//www.shfda.gov.cn/--信息公开--监管信息--行政处罚）
5.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；
6.相关单位应实施规范管理，包括经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第三方机构评定的食品安全ABC规范化管理、“五常”“六T”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（HACCP）等先进管理体系，或者企业自行建立且在行业内普遍认同的先进管理体系。
7.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集中培训不少于 60 小时。按规定对承包企业负责人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开展监督抽查考核，考核合格率原则上达到80%。全面启用“食品安全监督抽查考核管理系统”（www.shwskwy.com），鼓励通过系统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在岗期间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力争使用率达100%。
三、学校食堂食品原料集中采购供应单位（以下简称委托配送单位）应具备以下食品安全资质及条件：
1．取得《营业执照》《法人登记》的合法企业，取得有效的食品生产或者经营许可证（依法不需要取得许可的企业除外），并与其供应的食品相符合经营实体；
2．食品生产企业获得《良好生产规范》《ISO22000》《HACCP》认证，并获得良好信用等级、守信企业或者相似信用等级；
3．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；
4．相关单位近12个月内未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；
5.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并提供良好采购、存储、供应、配送服务。
6．食品原料集中供应商建立进货查验，索证索票制度；严把食品采购准入关，严格按照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做到追溯覆盖和上传率100%。
7.在食品加工重点环节安装实时监控视频，信息对接到学校“明厨亮灶”系统，供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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